2017年省级部门预算及“三公”经费

预算公开说明

一、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概况 
　　（一）主要职能
　　1、依法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2、领导全省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按照国家法律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检察工作方针，制定全省检察工作目标，部署检察工作任务。
　　3、对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依法行使检察权。
　　4、依法对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犯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案、渎职犯罪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犯罪案件进行侦查；领导全省各级人民检察院的侦查工作。
　　5、对重大刑事犯罪案件依法审查批准逮捕、决定逮捕、提起公诉；领导各级人民检察院开展对刑事犯罪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决定逮捕、提起公诉工作。
　　6、领导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工作。
　　7、领导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施监督。
　　8、对全省各级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依法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或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
　　9、对各级人民检察院在行使检察权中作出的决定进行审查，纠正错误决定。
　　10、受理单位和个人的报案、控告、申诉、举报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自首，并领导全省检察机关的举报工作。
　　11、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工作进行研究并提出预防对策；负责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法制宣传；指导全省检察机关对检察环节中的其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12、指导全省检察机关的检察技术工作，研究检察技术在办案中的运用；受理技术取证、文证审查、检验鉴定、复核鉴定、重新鉴定工作。
　　13、领导和组织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有关检察工作条例、细则和规定，拟定相关的实施方案。
　　14、负责全省检察机关干部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领导、监督各级人民检察院依法管理检察官、司法警察及其他检察人员的工作；协同机构编制部门管理全省人民检察院系统的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
　　15、协同地方党委管理和考核市（州）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或不批准市（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建议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换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委员。
　　16、组织指导全省检察系统干部培训工作，规划和指导全省检察系统的培训基地及师资队伍建设等工作。
　　17、规划和指导全省检察机关的财务装备工作；指导全省检察机关的检察技术信息工作。
　　18、组织全省检察机关对外交流，开展有关司法协助；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批与港、澳、台地区的个案协查工作。
　　19、管理机关干部和直属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审批直属事业单位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
　　20、负责其他应当由省检察院承办的事项。
　　（二）部门机构设置情况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贵州省人民检察院部门预算为院本级，其中包含2个直属行政单位（贵阳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官训练局），2个全额拨款事业单位（院机关服务中心、检察信息中心）。
院本级下设25个处室，分别是办公室，政治部（内设干部处、宣传处、教育培训处、警务处），侦查监督处，公诉一、二、三、四处，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权局，刑事执行检察处，民事行政检察处，控告检察处，申诉检察处，职务犯罪预防局，检察技术处，法律政策研究室，纪检组、监察处，计划财务装备处，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处，案件管理办公室，保卫处。
　　（三）部门人员构成
　　1、院本级编制人数339人，在职实有人数324人，离退休人员163人。
　　2、贵阳铁路运输检察院编制数49人，在职实有人数47人，退休人员12人。
　　3、检察官训练局编制数15人，在职实有人数15人，退休人员1人。
　　4、院机关服务中心编制数12人，在职实有人数11人，退休人员3人。
　　5、检察信息中心编制数15人，在职实有人数10人。
　　二、贵州省人民检察院2017年部门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一）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2017年年初预算收入15263.74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其中原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5083.74万元，占总收入98.82%，原预算外转一般公共预算管理资金收入180万元，占总收入1.18%。上年结转收入9860.29万元。
2017年年初预算支出15263.74万元，包括公共安全支出13967.93万元，占总支出91.5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82.05万元，占总支出5.78%；住房保障支出413.76万元，占总支出2.71%。
　　（二）部门收入总体情况
　　2017年预算收入25124.03万元，其中上年结转收入9860.29万元，占总收入39.24%；原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5083.74万元，占总收入60.03%；原预算外转一般公共预算管理资金收入180万元，占总收入0.73%。
　　（三）部门支出总体情况
　　2017年年初预算支出15263.7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000.35万元，占总支出45.86%；项目支出8263.39万元，占总支出54.14%。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
2017年财政拨款年初预算收入15263.74万元，其中原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5083.74万元，占总收入98.82%，原预算外转一般公共预算管理资金收入180万元，占总收入1.18%。上年结转财政拨款收入9371.95万元。
2017年财政拨款年初预算支出15263.74万元，包括公共安全支出13967.93万元，占总支出91.5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82.05万元，占总支出5.78%；住房保障支出413.76万元，占总支出2.71%。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5263.7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000.35万元，占总支出45.86%；省本级项目支出8263.39万元，占总支出54.14%。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
    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7000.35万元，其中人员经费5815.26万元，占基本支出83.07%；公用经费1185.09万元，占基本支出16.93%。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136.32万元，占年初总预算0.89%。因公出国（境）和公务车购置费年初预算无，因我省省本级实行总额控制，年初未分配，年度间根据实际情况按程序审批后再分配到具体部门；公务接待费预算20万元，占年初预算0.13%，经费来源于单位的公用经费，用于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公务车运行维护费116.32万元，占年初预算0.76%，主要用于31辆执法执勤用车和14辆公务用车的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17年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三、其他重要情况说明
（一）项目支出情况说明

2017年年初预算安排项目支出8263.39万元，其中一般项目支出2384万元，占比28.85%;信息化类项目支出998.39万元，占比12.08%；铁路检察院“两房”项目支出2800万元，占比33.88%；检察官学院项目支出2081万元，占比25.19%。

政府采购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2017年政府采购经费预算6376.39万元。其中，物业管理费190万元；信息系统运行维护经费194万元；业务装备采购经费290万元；电子检务工程建设经费818.39万元；国家检察官学院贵州分院购置设施设备经费2081万元；检察服装采购经费3万元；贵阳铁路检察院基建经费2800万元。

（三）一般行政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2017年一般行政运行经费（公用经费）预算1185.09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安排1159.19万元；办公设备采购25.9万元。支出明细结合上年实际支出情况确定。
（四）“三公”经费增减情况说明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比上年减少0.6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年初未安排预算，年底根据实际发生情况申请预算追加；公务接待费比上年减少0.6万元，上年按公用经费2%安排预算，本年按20万元控制数安排预算；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与上年持平，公务用车购置费未安排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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